
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

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2 年 12 月 30

日在郑州市海联大厦公司 22 楼党委会议室召开，会议由公司董

事长毕治军主持，会议应参加表决股东（股东代表）18 家，实

际参加表决股东（股东代表）17 家，出席会议股东（股东代表）

持有表决权股份 207,898 万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58％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会议以记

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各项议案，形成决议如下：

1.参加表决股份的 100%同意，0%反对，0%弃权，审议通过

《关于聘用 2022-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；

2.参加表决股份的 100%同意，0%反对，0%弃权，审议通过

《关于调整应收保费坏账准备计提方式的议案》；

3.参加表决股份的 100%同意，0%反对，0%弃权，审议通过

《关于终止投资筹建科技服务公司的议案》。

2022 年 12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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